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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线上申请， 实现全城通办； 精简申报材料， 实现无纸化办公； 下放审批确认权限， 压缩办理时限； 调整
公示及复核程序， 优化审批环节……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工作流程的通知》 近期出台， 将于2020年1月1日开始施行。 11月1日上午， 市民政局
召开发布会， 对该 《通知》 进行详细解读。

据介绍， 为确保政策落实到
位， 区民政局要会同区残疾人联
合会加强对残疾人两项补贴申
请、 发放工作的业务指导、 监督
和管理， 并定期组织抽查。 各区
民政部门要督促街道 （乡镇） 通
过平台办理业务。 街道 （乡镇）
要确保两项补贴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 并根据平台预警和残疾
人复核申请及时予以调整， 对于
多发的资金要及时追回。

此外， 此次出台的 《通知》

自 明 年 1月 1日 起 施 行 ， 之 前
出 台 的相关文件与 《通知 》 不
一致的， 以本 《通知》 为准。 本
《通知 》 未明确的事项 ， 按照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
（京政发 〔2016〕 46号）、 《北京
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 》
（京民福发 〔2016〕 434号） 等相
关文件执行。

自2016年1月本市开始执行
《北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
法》， 政策执行三年多来， 年均
惠及残疾人32.43万人 ， 其中享
受生活补贴的残疾人12.96万人、
享受护理补贴的残疾人19.47万
人 ， 年 均 发 放 两 项 补 贴 资 金
10.97亿元。

但是通过调研发现， 在政策
实施的过程中， 残疾人和基层工

作人员反映出不少问题， 主要是
申请人提供材料多， 审批程序复
杂。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 要求申
请人提供的材料、 证明、 表格多
达近10项， 给申请对象增添了不
少负担； 在审核审批环节， 政策
设计上层层把关审核 ， 环节繁
琐、 程序复杂。 为此， 出台 《关
于进一步规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工作流
程的通知》。

【背景】
三年惠及残疾人32.43万人

【亮点】

1.增加可以线上申请

原政策： 在申请户籍地管理
方面， 规定由残疾人或监护 （代
理 ） 人亲自到户籍地街道 （乡
镇） 业务窗口申请办理。

新政策： 根据 《通知》， 从
明年1月1日起， 申请人可通过手
机、 电脑线上办理， 也可以到全
市任一街道 （乡镇） 提出申请。
其中， 有条件的申请人， 可以通
过手机、 电脑等设备登录北京市
政务服务网、 北京市民政局网上

办事栏目或官方微信掌上服务栏
目在线提交申请。 申请信息由平
台自动分配给申请人户籍所在地
街道 （乡镇） 业务窗口。

不具备条件的申请人， 可以
就近或在本市行政辖区内任一街
道 （乡镇） 业务窗口输入本人身
份信息提出申请。 申请人在非本
人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的， 由平
台自动分配给申请人户籍所在地
街道 （乡镇） 业务窗口。

2.精简申报材料

原政策： 在申请材料方面，
要求申请时需提供近10类材料的
原件及复印件。 而根据此次出台
的 《通知》， 精简申报材料， 实
现无纸化办公。

新政策： 根据 《通知》， 残
疾 人 在 街 道 （ 乡 镇 ） 业 务 窗
口 申 请时只需提供 《户口簿 》
或身份证， 以下两类享受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的人员， 需另行提
交 《个人信息核查授权书》 （以
下简称 “授权书”）。 包括： 属于

非低收入家庭且未享受低保待
遇， 年满16周岁且男未满60周岁
（女未满55周岁）、 失业且无稳定
性收入的残疾人。 属于非低收入
家庭且未享受低保待遇， 男年满
60周岁、 女年满55周岁， 个人稳
定性收入低于北京市低保标准的
残疾人。 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材
料不留存复印件， 只拍照留档。
全程不留纸质材料， 实现无纸化
办公， 办理材料以网上电子档案
为准。

原政策： 在审核流程方面，
审核流程是窗口录入-街道 （乡
镇） 残联审核-街道 （乡镇） 民
政审核-区残联审核-区民政审
批， 实行五级审核制。 而此次出
台的 《通知》， 下放审批确认权
限， 压缩办理时限。

新政策： 根据 《通知》， 街
道 （ 乡 镇 ） 对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 申 请拥有最终审批确认权 。
街道 （乡镇） 业务窗口收到并录

入 申 请 信 息 后 ， 对 不 需 要 进
行 信 息核查的申请材料 ， 由职
能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审批确认
补贴种类和额度， 通知相关部门
发放。

对需要进行信息核查的申请
材料， 由街道 （乡镇） 业务窗口
即时提请区民政局进行信息核
查， 并由职能部门在10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批确认补贴种类和额
度， 通知相关部门发放。

3.压缩办理时限

4.主动申请自动预警复核结合

原政策： 在复核方面， 要求
每年1月份和7月份对两项补贴进
行复核。 复核时残疾人需要像新
申请时一样提交相关材料 。 而
《通知》， 调整公示及复核程序，
优化审批环节。

新政策：取消《实施办法》中
规定的社区（村）公示环节，不再
印制和发放北京市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领取证》；优化《实施办法》中规
定的复核程序，将《实施办法》中
规定的每年两次复核， 调整为残
疾人主动申请复核和业务平台自
动预警复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 主动申请复核方面。
据了解， 享受困难生活补贴的残
疾人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残疾人
应在补贴条件发生变化的10个工
作日内， 通过手机、 电脑等设备
在线申请复核， 也可直接到全市

任一街道 （乡镇） 业务窗口申请
复核。 包括： 个人稳定性收入发
生变化； 学生身份发生变更 （由
学生转变为非学生）。

在平台自动预警上， 有以下
情况之一的， 由街道 （乡镇） 业
务窗口根据平台自动预警信息办
理， 经街道 （乡镇） 职能部门依
据政策确认后直接调整， 无需申
请人提供材料。 包括： 残疾人的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等基本信息
发生变化； 低保标准、 养老金基
数根据政策进行调整； 残疾人死
亡或因违法犯罪， 正在执行监禁
刑罚等情形。

需要提示的是， 因申请人的
个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补贴资金
的增加、 减少或停发的， 由街道
（乡镇） 职能部门通过相关渠道
向申请人发送变更信息， 确保申
请人的知情权。

原政策： 在户籍迁移方面，
户籍迁移时需申请人到街道 （乡
镇） 窗口单位申请并通过区民政
局办理转移手续 。 出台的 《通
知》， 调整补贴资金发放时间和
户籍迁移办理程序。

新政策： 补贴资格审定合格
的 残 疾 人 自 申 请 当 月 计 发 补
贴 ， 每月月底前由相关部门通
过金融机构转存入 “残疾人服务
一卡通”。

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残疾
人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迁移
的， 可以通过手机、 电脑等设备
登录北京市政务服务网、 北京市
民政局网上办事栏目或官方微信
掌上服务栏目申请变更， 也可以

持 《户口簿》 或身份证到全市任
一街道 （乡镇） 业务窗口申请。

受理街道 （乡镇） 业务窗口
将申请信息录入业务平台， 原户
籍所在街道 （乡镇） 职能部门收
到受理街道 （乡镇） 业务窗口提
交的信息后1个工作日内做出迁
移意见 ， 新户籍所在街道 （乡
镇） 职能部门自收到原户籍所在
街道 （乡镇） 职能部门提交的信
息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转移
手续。

转出地从办理转移手续的次
月起停发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转入地从转出地停发之月起发放
（平台自动将迁移信息推送到申
请人预留的手机上）。

5.申请合格补贴金当月发放

【监督】


